
  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

1   任務：

1. 訂定各種車輛之出入、行車、停車、收費、違規處理等相關辦法。

2.審定各種停車證之發放數量。

3. 規劃並監督停車空間、行車路線、交通號誌、交通標誌及停車設施之設置。

4. 裁決交通違規處罰案件之申訴事項。

5. 其他與交通管理相關事項。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4 月 26 日召開第 23 屆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

1. 有關「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部分內容已修正通過，請事務組依委員

建議內容修正條文對照表，建議內容如下：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小組

1   任務：

1.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2.檔案銷毀、移轉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議者。

3.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年限者。

4.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毀損者。

5.受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私人或團體所有珍貴文書認有必要者。

2   重要決議事項：

本年度未召開會議，無決議事項。

事務組相關委員會

文書組相關委員會

相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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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二點：「本要點適用範圍，包括本校校總區及水源校區（下

稱本校校園）內之所有行車及停車空間，前揭空間均應納入校方統籌管理。但

經專案簽准者，依簽准內容辦理。」。

(2)「凝態館」建物名稱已更名為「物理學系 /凝態科學研究中心」，請配合修正為

「物理學系 /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後」停車場。

(3)其餘依事務組建議修正部分校園交通管理要點，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2.有關自行車相關處理作業及「汽、機車車證」與「自行車證」退費擬修正本校校

園交通管理要點部分內容已修正通過，請事務組依下列委員建議修正條文對照表

內容：

(1)有關第二十二點，因居住地址非必要參考依據，且健保卡亦可作為佐證個人身

分之參考，建議刪除「居住地址」字樣。

(2)第四十四點，有關本校教職員工生騎乘租賃自行車遭移置者，應依前款規定辦

理，並記錄個人違規累計次數。其中「應依」可修正為「準用」，建議酌修文字。

(3)其餘依事務組建議修正部分校園交通管理要點，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3.同意僅修正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八點：「本校學生，得於學期開始時，依事務組公

告以抽籤方式辦理限額之學生汽車停車證。」，其餘依現行條文維持原狀，後續請

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4.因臺北市政府「路側大型重型機車格位試辦計畫」，仍在試辦階段，宜俟後續主管

機關檢視試辦成效及相關建議後，本校再依循辦理。本案同意僅修正校園交通管

理要點第三十六點第一項：「大型重型機車禁止進入本校校園，進入本校停車場

者，禁止停放於機車停車位，其停車證申辦、清潔維護費費率及違規管理方式依

本要點汽車之規定辦理。」，建議依現行條文維持原狀，後續請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另有關臺北市路側大型重型機車格位試辦計畫與交通部修法進度及大型重機開放

停放本校機車停車場乙事，請事務組列入後續追蹤。有關委員建議於本校停車場

分階段設置大型重機格位乙事，請事務組先以 1-2 處機車停車場進行可行性評估，

於下次會議進行可行性評估說明。

113 年 6 月 24 日召開第 23 屆臨時會議決議事項

1.同意萬才館設置大型重機停放格位，其收費為每月新臺幣 200 元。並請事務組依

委員建議調整萬才館大型重機停放區域位置與數量，並標明大型重機行駛動線及

設置相關導引牌面。

2.通過本校校總區無車化執行方案與推動時程整體規劃構想乙案，請承辦單位依委

員建議修正報告書內容後，提送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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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12 月 12 日召開第 23 屆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

1.有關黃先生違規申訴案，回收表決書共九份，其中申訴通過零份，申訴不通過九份，

故申訴不通過，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四十一點第一項第十款辦理，不予退

費。

2.有關林小姐違規申訴案，回收表決書共九份，其中申訴通過一份，申訴不通過八份，

故申訴不通過，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四十一點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八款辦理，

不予退費。

  受保護樹木工作小組

1   任務：

校園各項工程基地及景觀改善案如有列管受保護樹木之保護暨移植復育需求者，通

過本小組委員會審查後，再提送相關主管機關。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3 月 1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

本校「學生宿舍統包工程樹木移植及保護」案

1.本案有條件通過，針對這 10棵受保護樹木，包括新的 57號正榕請設計團隊再加

強說明，並將版本依委員意見修正。

2.其他 30幾棵非受保護樹木，日後進行基地工程再請委員指導。

3.施工單位對現場樹木作保護的規範要確實一事，要求施工現場確實執行。

  校園景觀綠化小組委員會

1   任務：

對校園綠美化提出建議及改善，以利營造優美校園環境。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3 月 1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

「校園藍帶及瑠公圳意象再造工程」之景觀設置規劃案

本案原則通過，請設計規劃團隊參考委員的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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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校舍空間分配小組

1   任務：

依其設置辦法第四條：

本小組就下列事項提供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及總務處參考及審核：

1. 對校園校舍空間之分配予以審核，並提出建議。

2. 對各單位申請興建校舍之容積、座落及優先秩序，進行討論，並提供建議。

2   重要決議事項：

本年度未召開會議，無決議事項。

  校產維護專案小組

1   任務：

專案簽准成立小組，審議本校及附設單位校產案。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2 月 2 日、 4 月 16 日、8月 23 日及 10月 30 日會議討論提案計 11 件。

  文化性資產清查工作小組

1   任務：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機構學校文化性資產清查作業要點」成立，避免本校文化資

產流失，建立文化資產之清查與保管制度。該作業要點自 109年 11月 5日起廢止，

回歸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年 1月 25日召開文化性資產清查工作小組第 15次會議，修訂「國立臺灣大學

文化性資產清查暨保管要點」。

113年 6月 14日召開第 16次會議，人類學博物館報告，為申請文化部特定補助已

暫行分級 69件文物並函報文化部備查。

113年 11月 21日召開第 17次會議，新增本校文化性資產 69件，目前本校文化性

資產數量共 593件。

保管組相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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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

1   任務：

依其設置要點第五點規定本會之任務為審議所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認定、取得、

保管、維修、減少等事宜。

2   重要決議事項：

本年度未召開會議，無決議事項。

  具歷史價值之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與活化委員會

1   任務：

依其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本會之任務為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文物保存維護

與活化原則之擬訂及計畫之審議、經費規劃等。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年 5月 20日召開第 1次會議，決議將教研館、多功能生活廳、數學館及數學研

究中心等 4棟建物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商標使用管理委員會

1   任務：依「國立臺灣大學商標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本會任務如下

1.本校商標權益保護及策略規劃。

2.本校商標註冊及申請變更、移轉、授權或維護事項之審議。

3.有關商標授權爭議事項之審議。

4.本校技術移轉涉及商標使用相關事項之審議。

5.其他相關事宜。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9 月 10 日召開 113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

1. 同意商標侵權案件維持依個案提請委員會授權和解方案及和解金數額。

2. 決議產學合作廠商如欲申請使用本校商標於保健食品類之案件，延續 98年 12月 22

日商標委員會決議，併同外部律師及本校法務處意見，不予授權。至嗣後如有其他

類別之申請商標使用案件，則個案送委員會審議。

3. 同意授權法務處與我的輕食有限公司及其上游廠商休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

經營管理組相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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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協商。和解金授權範圍經調查後於 113年 9月 26日召開 113年第 1次通訊審議

會議，同意依法務處建議之和解金額新臺幣 10萬元至 25萬內與該 2間公司進行和

解協商，並請其於和解書簽立之日起 3 個月內將所有侵權行為改善完畢。

4.考量合作社特殊性，同意以年銷售額新臺幣 100萬元約定作為該社成為本校紀念品授

權廠商之續約條件，約期 1年。

5.同意以互惠方案授權 Pinkoi 成為本校紀念品授權廠商，約期 1年。

  都市更新專案小組委員會

1   任務：

依「國立臺灣大學參與都市更新作業準則」第 2條規定，為審查都市更新事業之規劃

設計及權利分配是否符合公有土地及本校權益，特成立都市更新專案小組協助審議，

並在符合公有土地及本校管理使用權益下，積極參與都市更新作業推動。

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12 月 23 日召開 113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

1. 同意參與由奧斯卡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一小段 386

地號等 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都市更新案。

2. 由頂禾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所擬具之「臺北市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169地

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因實施者認定本校土地未達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將以現金補償之，惟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46條規定，

國有土地無明確使用計畫時，應一律參與都市更新，同意由業務單位持續與實施者

協商爭取分回 1戶更新後房屋，以維持本校所管國有公用土地之權益。

  教職員宿舍委員會

1   任務：依其組織及議事規則第四點規定本會任務如下

1.宿舍興建或管理維護之計畫。

2.興建資金之籌劃。

3.研擬與本校教職員宿舍之分配、調整有關之辦法及規範。

4.校長或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教職員住宿服務組相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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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要決議事項：

113 年 3 月 15 日召開 113 年第 1 次會議決議事項

1.貸款新建及都更新建置職務宿舍收費標準案：本案經提 112年 12月 7日會議討論，

因貸款新建職務宿舍財務自償之宿舍管理費收費標準較高，會中委員建議得將都

更分回空間與貸款新建宿舍訂定差異化之管理費標準，並決議請總務處研擬後提

出討論。經考量學校正積極籌募經費，期能引進民間資金挹注償還貸款，為使本

校教職員工薪資亦能負擔，將再研議其他可行之管理費標準後另提案討論。

2.修訂「台灣大學溫州街 36戶學人宿舍管理規則」：本校溫州街 36戶學人宿舍管委

會為維護宿舍之公共安全、秩序等，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宿舍公約第三點規

定修訂該舍區之管理規則並提會決議通過，已發布執行。

3.增訂「國立臺灣大學校外待建基地臨時停車場管理要點」：為妥善管理及利用本校

校外宿舍待建基地（空地），總務處特訂定「國立臺灣大學校外待建基地臨時停車

場管理要點」草案，以利未來陸續增加之待建基地作為停車場使用之管理需要，

經本校法務處協助修正後提會決議通過，已發布執行。

113 年 10 月 9 日召開召開 113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

貸款新建及都更新建置職務宿舍收費標準案：考量貸款新建職務宿舍財務自償之宿

舍管理費收費標準較高以及都更分回及本校自建職務宿舍之差異性，經請財務顧問

評估本校自建五案 (基地 1、4、5、20、26)及都更分回三案 (雍居仁愛、溫州院、

桓桓溫州 )並加入基地 4捐款 1.2847億元，提出財務可行性方案「本校自行新建職

舍 --850元 /月 /坪 +都更分回 --1,600元 /月 /坪（不含社區管理費，由配住戶自行

繳納給社區管理委員會）」之管理費標準，提請討論。

決議：

(1)本案通過。另日後若因通膨等影響本貸款興建專案財務之穩健性，得適時檢討並

調漲宿舍管理費。

(2) 非常感謝及肯定陳校長為解決留才攬才的居住問題，積極奔走尋求解方及募款所

付出之努力。

(3) 未來請列出建築基地之地址，以利辨識所在區域位置。

(4) 考量少子化之社會趨勢，請總務處調查潛在申請人房間數之需求，以利宿舍房型

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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